附件7

[bookmark: _GoBack]关于《济宁市河道管理办法（修正草案
征求意见稿）》有关情况的说明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要求，衔接上位法关于河湖生态保护的新规定，落实水生态空间分区管理、强化生态环境管控等要求，结合本市河道管理实际，对《济宁市河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修正，形成本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背景及依据
生态环境法典对江河湖泊水域岸线分区管理、开发利用强度管控、生态保护要求、污染防治等作出新规定。现行《办法》相关条款与上位法新要求不完全一致，亟需修改完善，确保地方规章与国家法律体系相协调。立足济宁“河网密布、湖库众多”的水生态特点，聚焦河道岸线在开发、治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修改完善制度设计，严格河湖水域岸线管控，最大程度保持岸线自然形态，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办法》的修改主要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同时还结合了国家、省关于河湖生态环境保护、河长制、岸线管控等相关政策文件。
二、修改过程
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结合本市河道管理实际，聚焦岸线管控、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等核心内容，起草形成《济宁市河道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并在起草单位内部组织研究论证。同时，委托市政府法律顾问对《办法》开展清理论证，重点针对《办法》与法典不一致、不衔接、不配套的内容，逐条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并说明修改的依据和理由。市司法局对起草单位和法律顾问报送的清理意见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证，形成草案征求意见稿。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涉及3个条款。一是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七百四十九条关于河湖水域岸线分区管理的规定，将水生态空间管控要求融入河道治理顶层设计。二是根据法典中体现的生态保护优先理念，在工程建设要求上增加了“岸线管控”“生态环境要求”，避免工程建设破坏河道生态。三是衔接《生态环境法典》水污染防治精准管控要求，将“有毒污染”细化为“有毒有害污染物”，将“堆放、倾倒、掩埋、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在河道内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的车辆、容器”，修改为“堆放、倾倒、掩埋、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
 
